


一、上海市老年护理现状及问题

1．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与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矛盾加大

目前上海人口预期寿命为 81．28 岁，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上海老龄化

发展速度较快。 2005 年到 2008 年间，上海老年人口平均每年新增 10 万。 根

据 预 测 ， 上 海 人 口 老 龄 化 将 于 2010 至 2020



（!） 养老护理机构

到 "#!# 年上海实际拥有养老床位可达到 !# 万张，



组织会对申请者做一个评估，判断其需求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轻度者

每月可获得 300 元的补贴，中度者每月可获得 400 元，重度者每月可获得500
元。 评估的作用主要在于判断谁可获得资助，又可获得何种服务。 评估机制根

据 ADLS 量表来设定，包括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等几方面，通过数字量化

之后，可划分到具体的程度中。 目前通过运用这一方法，已经在上海社区中对

将近 12 万老年人进行了评估。第二类人群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若其养老

金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并且有被照料的需求，则可获得 50％的资助。 过去 5 年

里，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补贴经费约 13 亿元左右。
此外， 市建设财力和市福利彩票公益金对全市 5 万张新增养老床位和

100 家老年人日间照料机构项目一次性建设补贴总投入约 2．8 亿元。
（2） 医疗卫生系统老年医疗护理投入

目前上海医疗卫生系统下属有 66 家护理院，240 多家社区医院。 66 家护

理院中，约 40 家与社区医院重叠。 护理院和社区医院的总数约为 250 至 260
家，核定床位共 7973 张（60 岁以上老人人均护理床位 0．0027 张）。

老年护理院人均住院时间 137 天，明显大于一级医院的 99 天。 许多老人

选择长期住院，将护理费用转嫁到医疗保险中。 上海目前大约有 20％至 30％
的住院老人并不需要医疗服务， 一级医疗机构或老年护理院收治的长期住院

老人中至少有 30－50％完全不需要长期提供专业护理，他们所需要的是保健、
康复或机构养老服务。 2008 年，半年至一年长期住院人数仅占总人数 35％，却

占据 82％的床位（住院总天数）和 67％的总费用；医保对入住半年以上的老年

人支付了 4 亿多元的费用，平均床位费为 120～130 元 ／ 天。 根据人保局医保办

对 2008 年 66 所护理院 26578 名住院人员费用调查，城保、镇保和居保人员住

院总费用为 4．3 亿元。 根据推算，4．23 亿元总费用中有 3．6 亿元是由医保支付

的，个人自付为 6000 多万。
表 1 各类保险老年护理院费用支付情况 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人保局医保办《医疗保险研究》2009 年第 10 期中“关于上海市老年服务

情况的研究”的表 4 计算。

目前养老护理机构的床位数对上海的老年人来说还是供不应求的， 其主

要原因在于：医保支付的比例高，一些老年人入院之后就不愿出院，造成床位

紧张。 而养老院和居家养老的老人中有部分需要较多专业医疗护理的老人却

无法得到服务。此外，老年护理院与养老机构、家庭病床享受的医保待遇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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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保 镇保 居保 合计

自付比％ 12 40 32

总费用 3．82 0．28 0．13 4．23

其中医保支付 3．366 0．168 0．0884 3．618



后二者不能将护理费和床位费纳入结算，造成实际上的分配不公平。 因此，将

护理功能独立出医疗和养老，将护理保险独立出医疗保险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老年护理保险的国际经验

1． 日本公共护理保险

（1） 政府是护理保险管理主体。
（2） 参保人群不限于老年人。日本将 40 岁以上的人口全部纳入护理保险

范围内，并采取强制加入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 其中，65 岁以上

的为第 1 号被保险人，40－64 岁的为第 2 号被保险人。 第 1 号被保险人被分为

五类，交纳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固定金额的保险费，低收入者的保险费

负担则减轻；第 2 号被保险者根据已加入的医疗保险计算保险费，并与医疗保

险费一并交纳。
（3） 缴费水平

40 岁～65 岁的老年人负担护理总保险费的 33％；65 岁以上的老年人负担

17％（均从其养老金中扣除），余下的 50％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担。 其中，中央

政府承担 25．0％，县级政府承担 12．5％，市、县、村承担 12．5％。
（4） 保险分类给付

65 岁以上（也称第一号被保险者） 因卧床不起、老年痴呆等原因需要经

常被护理或需要帮助料理家务、起居等日常生活的老年人。 40 岁～65 岁（也称

第二号被保险者）患有 15 种政府认可的原发性老年性疾病之一的老年人。
（5） 给付方式分为居家护理服务和机构护理服务

居家护理服务：当被保险人在家里或机构中接受护理服务时，所需的费用

90％由护理保险费来支付，个人只需承担其中的 10％。
机构护理服务：一是需要特别护理的老人院，每月自费为 5 万－6 万日元；

第二类是老人保健设施，自费额约每月 7 万日元；第三类是疗养型病床设施，
费用是三者中最高的。

（6） 护理保险运行特点是各方参与

护理保险突出了市、町、村等基层政府在老年护理保险运营管理中的主体

地位；在增加服务享受者义务的同时，也提高了其选择服务组合、服务供给方

的自由和权利；而且有诸如生活协会、农协、NPO 法人运营的非营利团体、全

国劳动灾害协会、自主福祉团体、社区福祉团体等组织作为服务供给方，参与

到社区福祉建设中来。 此外，



国家统一考试及格后才能取得上岗资格，他们一般在护理设施内就职，从事技

术性较强的护理服务；第二类称为访问护理员。

2． 美国商业保险主导模式

（1） 美国以商业性护理保险制度为主

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即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但当时仅支付老年人入

住护理院的费用，主要是因为当时愿意入住护理院的人少，所需支付的费用也

少。 目前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到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的层面。 但是年轻

人仍不愿意购买这一保险，而需要购买的老年人又认为负担不起。低收入者可

以享受医疗补助（



适应影响到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护理人员的储备和培养应在护理

服务推出之前，其报酬也应该事先予以明确和规定。
（3） 护理服务外延界定不清，与其他社会福利相交叉，给实务操作带来难

度。老年护理服务包括精神、医疗、生活服务三个层次，其中必然涉及老年人的

医疗、福利和护理服务制度。三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交叉地带，责任归

属和费用负担在理论框架上并不明晰，造成实务处理时相互推诿。 因而，对护

理保险的理论问题研究应具有前瞻性，用前沿的理论指导实践。

三、上海老年护理保险发展的主要方向

1． 尽快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将护理需求专门化

与其他年龄段人不同，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减退，完全康复能力相对弱，
其患病不仅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照料，更需要专业的护理机构的特别照料。老

年护理的需时一般较长，普通家庭照料不能满足其专业性需求，护理费用的控

制也较难。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均不覆盖护理费用，导致一方面

许多老人年的护理需求无法满足，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少老人长期住院，把医院

当作护理场所，将医保扩大覆盖至护理需求，这一道德风险将很难控制。 由于

没有独立的护理保险，老年护理只能继续依赖医保，这也导致了医疗保险基金

的负担和风险越来越大。 因此，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护理保险制度，彻底解决老

年护理问题，这不仅能保障医疗保险的安全运行，也能保障人口老龄化社会稳

定发展。

2． 老年护理嵌入居家养老

目前上海的主流养老模式是以完善居家养老为主，



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老年护理机构有利于规范老年护理业，也有利于老

年护理服务提供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不管是居家、 社区还是机构养老的老年

人，都有机会接受标准、专业的护理服务。 同时，专业化、标准化的服务也有利

于费用成本和风险的控制。

四、





理机构需要大量专业的护理人员。 护理将从单纯照顾患者生活和疾病护理扩

展为全面照顾和满足患者生理、






